
《教育政策與管理》稿約 
105 年 10 月 3 日系務會議通過 

110 年 11 月 8 日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12 年 6 月 12 日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教育政策與管理》（Journal of Education Policy and Management）（以下稱本刊）為公開的學術

園地，接受與教育行政、教育政策及教育管理領域之學術性論文稿件。本刊每半年發行一期，於

六月、十二月出刊。 

二、本刊全年徵稿，中英文稿件不拘，不接受翻譯文章或已經正式出版的稿件。本刊採匿名審查，隨

到隨審，所有審查作業以來稿後四個月內完成為原則；未於期限內完成審查將由編輯委員會以書

面向作者說明原委。 

三、撰稿原則 

(一) 中文不得超過 20,000 字、英文不得超過 8,000 字（含中英文摘要、參考文獻、附錄、圖表

等）。 

(二) 論文撰述應採 APA 第七版格式為原則；不符格式將逕予退稿或請作者修改後再行送審。 

(三) 正文應附中英文摘要，中文摘要字數以 500 字為限，英文摘要以 350 字為限，並應列出中英

文的關鍵詞各三至五個。正文中不得出現投稿者身份資料，以維審查之公正性。 

(四) 若為學位論文改寫，或論文曾接受單位或個人經費補助或獎助，應於投稿基本資料表註明。 

(五) 投稿稿件需附上中文參考文獻之英文翻譯。 

(六) 來稿前請先詳閱《教育政策與管理之論文審查要點》並依規定辦理。 

四、投稿方式 

(一) 稿件正文（含中英摘要）的電子檔，連同「投稿者基本資料表」，以電子資料的方式交至本

系網頁《教育政策與管理》期刊分頁(投稿系統)，以電子檔案投稿方式為限。 

(二) 接受刊登之稿件，應繳交完稿之論文電子檔。 

五、已投稿其他期刊且正在審查中之文稿，或已發表之論文不得投稿本刊。如有一稿多投，違反學術

倫理或侵犯他人著作權者，除由作者自負相關法律責任外，本刊兩年內不接受相同作者投稿。 

六、來稿將依撰稿原則及《教育政策與管理之論文審查要點》進行預審，通過預審之稿件至少經二位

相關領域專家學者初審。本刊對於論文的初審評審意見分為五類：接受刊登、修改後刊登、修改

後再審、送第三審以及不宜刊登。 

審查一／審查二 接受刊登 修改後刊登 修改後再審 不宜刊登 

接受刊登 接受刊登 修改後刊登 修改後刊登 送第三審 

修改後刊登 修改後刊登 修改後刊登 修改後再審 送第三審 

修改後再審 修改後刊登 修改後再審 修改後再審 不宜刊登 

不宜刊登 送第三審 送第三審 不宜刊登 不宜刊登 

「接受刊登」由編輯委員會複審決定是否刊登。 

「修改後刊登」需作者依審查委員意見進行修改或答辯，最後由編輯委員會複審決定是否刊登。 

「修改後再審」需作者依審查委員意見進行修改及答辯，待作者修改或答辯之後，由原審查者



再審，最後由編輯委員會複審決定是否刊登。 

「送第三審」續送第三位審查委員審查後，需作者依審查委員意見進行修改及答辯，最後由編

輯委員會複審決定是否刊登。 

預審與初審之審查結果為「不宜刊登」，則由主編逕行退稿。 

七、編輯委員會可依據接受刊登之稿件主題或順序，決定稿件刊登之期數。 

八、版權事宜 

(一) 來稿一經採用，需簽署著作授權同意書。 

(二) 本刊致贈作者當期期刊二冊（若兩人以上共同撰寫，每篇文章最多贈送三冊），不另支稿酬。 

九、稿件交寄 

(一) 本刊交寄可透過本系網頁期刊分頁進行電子資料投稿，以電子資料為限。 

(二) 網址：https://em.ntue.edu.tw/ 教育政策與管理期刊分頁。 

 
------------------------------------------------------------------------------------------------------- 
備註:可透過本系投稿系統 

https://toaj.stpi.narl.org.tw/index/journal/4b1141f986ca6ce90186caa78b850110 進行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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